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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9� � �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公告编号：2021-015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董事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持股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王学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820,4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8%，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王学海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

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1,95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12%，占其持股比例的24.93%。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若在减

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做

相应调整。

公司于2021年2月8日收到公司董事王学海先生关于减持股份计划的通知， 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学海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7,820,446 0.48%

非公开发行取得：2,688,172股集中

竞价交易取得：2,732,274股

其他方式取得：2,400,000股

注：非公开发行取得股份含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其他方式取得股份为限制性股票激

励股份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王学海先生自公司上市以来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王学海

不超过：1,

950,000股

不超过：

0.12%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1,950,

000股

2021/3/9～

2021/9/8

按市场价

格

非公开发行

取得

个人资金需

求

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

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王学海先生于2015年认购股份时承诺： 自该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系公司董事王学海先生根据自身需求自主决定， 在减持期间

内，王学海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

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系公司董事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王学海先生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进

行股份减持。

公司将督促王学海先生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过程中遵守相关规定，并及时履行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9日

证券代码:� 600079� �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2021-016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裁辞职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裁徐华斌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徐华斌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辞职报告自送达公

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其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该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日常管

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造成影响。 公司董事会对徐华斌先生在任职副总裁期间为公司发

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601515� �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1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2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金园工业城公司E区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76,404,6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17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晓佳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未出现董事缺席的情况；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未出现监事缺席的情况；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6,381,912 99.9976 22,700 0.002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2021年第一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6,381,912 99.9976 22,700 0.002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6,381,912 99.9976 22,700 0.002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2021年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22,993,706 99.9014 22,700 0.0986 0 0.0000

2

《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 （2021年第一

期）〉的议案》

22,993,706 99.9014 22,700 0.0986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22,993,706 99.9014 22,700 0.098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股东黄晓佳先生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份数为11,457,306股， 不包括其通过沪股通

方式持有的股份6,185,727股。

公司董事王培玉先生、李治军先生、谢名优先生及其他为公司2021年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参与人的公司股东及其关联人须对议案1、2、3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由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攀峰、黄非儿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9日

证券代码：000416� � � � �证券简称：民生控股 公告编号：2021-09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1年2月8日

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2月8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2

月8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2月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4层1号会议

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张建军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的召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 代表股份121,928,78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924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120,624,18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679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304,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45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 代表股份1,947,35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66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42,75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2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304,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45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以及本次股东大会拟选举

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选举王玉涛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鲁桂

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公司董事会对鲁桂华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示衷心

的感谢。

王玉涛先生及鲁桂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二）《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管责任保险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表决情况（非累积投票制）

表 决 结

果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

公司独立董

事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有

表决权股东

121,875,483 99.9563% 53,300 0.0437% 0 0

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

者

1,894,055 97.2630% 53,300 2.7370% 0 0

2

《关于购买

董事、 监事

及高管责任

保 险 的 议

案》

出席会议所有有

表决权股东

121,870,983 99.9526% 57,800 0.0474% 0 0

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

者

1,889,555 97.0319% 57,800 2.9681% 0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阳 林子潇

（三）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69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2021-09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2021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于2021年2月5日以电话及网络传输方式发出。

2、会议于2021年2月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7名(与会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4、会议由董事长崔岩主持。

5、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9日同期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的“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

2、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委托经营合同的议案》（由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崔岩、徐朋业、马永霞进行了回避表决,董事李俊山根

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存在影响独立的商业判断情形申请回避表决,由其他3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9日同期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的“关于签署委托经营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

3、审议通过了《关于采购职工福利关联交易的议案》（由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崔岩、徐朋业、马永霞进行了回避表决,董事李俊

山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存在影响独立的商业判断情形申请回避表决,由其他3名非关联董事进行

表决。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9日同期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的“关于采购职工福利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1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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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概述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1年第三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李志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公司董事长崔岩先生不再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李志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新任董事会秘书简介及联系方式

1、简历

李志：女，汉族，1976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沈阳液压件制造有限公司

综合办公室主任；沈阳城市公用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沈阳城

市公用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沈阳盛京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政办公室主任。现任：沈阳

供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其本人未持有惠天热电股份；与惠天热电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

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除任职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情

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未曾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诫；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不存在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联系方式

姓名：李志办公电话：024-22928062

传真：024-22958999通信地址：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47号

邮政编码：110014电子信箱： Gill_6190@163.com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1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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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署委托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概述

2020年1月21日，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惠天热电” ）第八届董事会

2020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委托惠涌公司经营铁诚热源关联交易的议案》，并获得2020

年2月12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上述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1月22日和2

月1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委托惠涌公司经营

铁诚热源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0-07）” 和“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编号：

2020-12）” ）。

上述议案规定，为确保铁诚热源采暖期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以资抵债的铁诚资产交割日开始至

二次交易结束，公司委托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惠涌公司” ）运营铁诚热源资产，并向

惠涌公司收取委托经营租赁费。经营租赁费待股东大会通过以资抵债前提议案后，授权董事会与惠涌公

司协商，考虑资产折旧及相关费用等因素后确定。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后续委托惠涌公司经营

铁诚热源的未决事项（包托委托经营费的商讨和确定、补充协议的签署等）。

根据上述约定和授权，2021年2月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召开了2021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

了《关于签署委托经营合同的议案》，依据第三方机构对铁诚热源资产租赁费用的评估结果，经双方协

商确定，惠涌公司每采暖期支付给惠天热电委托经营费2403万元，同时惠天热电与惠涌公司签署委托经

营合同。

关于委托经营交易情况及合同的其他详细内容详见2020年1月22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委托惠涌公司经营铁诚热源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

号2020-07）” 。

二、委托经营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经营是为了确保以资抵债资产移交后的供热资产安全稳定运行， 确保热用户冬季采暖质

量而形成的，是以资抵债资产过渡期对标的资产运营管理采取的可行性措施。收取委托经营费相应增加

公司收入，但对公司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委托经营铁诚热源的定价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按照约定及股东大会授

权，经聘请第三方机构测算评估铁诚资产的折旧、税费、土地成本等后确定托管费用，定价公允合理，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情况。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1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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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采购职工福利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保障疫情期间职工生活品质，提升员工工作热情与活力，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决定向关联方沈阳城

市公用集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用农业” ）定期采购新鲜蔬菜以及国家法定节日农副产品

采购，并以福利形式发放予员工，期限一年，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700万元（包括控股子公司）。

就上述交易，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于2021年2月8日召开了2021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采购职工福利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审议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

交易发表了意见（详见下文）。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不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该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信息

名称：沈阳城市公用集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新民市周坨子乡周坨子村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迪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

主营业务：林木、蔬菜、水果、菌类、谷物、花卉种植、批发、零售；农业新品种研究、开发、展示服务及

相关信息咨询；蔬菜、水果采购、农产品筛选包装、销售；农业科普信息宣传服务；预包装食品、海产品、冷

鲜肉、粮油制品、调味品批发、零售；家禽饲养销售、淡水鱼养殖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2011年07月11日

股东：沈阳盛京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沈阳市国资委。

2、关联关系说明

公用农业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沈阳供暖集团有限公司之母公司沈阳盛京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公用农业和本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

系情形。

3、关联方经营状况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用农业资产总额为7897.44万元，净资产为-5785.74万元；2019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为1256.52万元，净利润为-1449.32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公用农业资产总额为8700.34万元，净资产为-6912.37万元；2020年三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为11.24万元，净利润为-30.94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其他

公用农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和依据

根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2、协议签署情况

尚未签署协议。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用农业成立于2011年， 拥有直属的高效设施农业生产基地1600多亩，100栋日光温室，10000平

方米的农业科技体验式连栋温室，农产品检测实验室、组培室，是国家标准委认定的“第八批国家生态

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区” 。 公司从公用农业采购农产品，在同等市场价格的前提下，产品品质和配送服

务可获得超值保证。 通过向关联方采购放心的农产品作为职工福利，有助于提升职工的满意度。

五、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700万元 （本次拟发生的交易金

额）。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向关联方农业公司采购农副产品，旨在保证员工福利待遇、提升员工凝聚

力的措施之一，也是基于历年职工福利发放的一种延续。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情况。 公司董

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七、其他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会意见。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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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惠天热电”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沈阳供暖

集团有限公司之母公司沈阳盛京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京能源” ）的《告知书》。 《告知

书》称，盛京能源收到《民事判决书》（〔2020〕辽01民初1430号），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原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资产” ）与被告沈阳时代金科置业有限

公司（盛京能源实际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金科” ）、沈阳惠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惠天热电参

股公司，以下简称“惠天房地产” ）、盛京能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进行了审理，并做出判决。 具体情

况如下：

一、诉讼事项受理基本情况

1、案件编码：（2020）辽01民初1430号

2、受理时间：2020年9月4日

3、受理机构：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4、当事人：(1)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2)被告：沈阳时代金科置业有限

公司、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沈阳盛京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5、案由：借款合同纠纷

6、诉讼标的：本金207,500,000.00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同）和相应违约金、其他费用

二、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1、起因

2017年2月9日，华融资产与盛京能源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受让盛京能源对债务人时代金科298,

394,000.00元债权；华融资产与时代金科签署了《还款协议》，时代金科为还款义务人，债权金额2.98亿

元，还款宽限期限为24个月，同日签署了相应的时代金科账户《质押协议》《存单质押监管协议》和盛京

能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协议》。

2019年1月31日，华融资产与时代金科签署了《还款协议之补充协议》，债权本金208,875,800.00

元，还款期限展期12个月；同日签署了相应的时代金科账户《质押协议之补充协议》和盛京能源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的《保证协议之补充协议》。

2019年5月22日，华融资产与惠天房地产签署了《抵押协议》，约定由惠天房地产提供位于沈阳市

东陵区天赐街7号的土地使用权向华融资产提供抵押，为上述时代金科债务偿还提供担保。

2020年4月7日，华融资产与时代金科签署了《还款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债权本金207,500,

000.00亿元，本次展期期限为7个月再加5个月，自2020年2月7日至2021年2月7日。 同时约定，时代金科

应于每季度末月15日向华融资产支付当期应付重组宽限补偿金，其中2020年二季度重组宽限补偿期间

为2020年2月7日至2020年6月15日。 同日，华融资产与盛京能源签署了《保证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盛京能源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20年4月9日，华融资产与惠天房地产签署了《抵押协议之补充协

议》。 约定惠天房地产继续以位于沈阳市东陵区天赐街7号的土地使用权向华融资产为主协议项下的债

务提供抵押。

按照上述约定，时代金科公司应于2020年6月15日支付的重组宽限补偿金，逾期后应于2020年6月

30日支付。因时代金科未按约定偿付款项，构成违约事实。根据《还款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约定，华

融资产于2020年8月28日给时代金科、盛京能源、惠天房地产发函，宣布该重组债务立即全部到期，时代

金科应立即偿还全部重组债务及对应的重组宽限补偿金。盛京能源、惠天房地产作为该重组债务的保证

人、抵押人应承担相应担保责任。

2、诉讼请求

华融资产就上述事项于2020年9月1日将时代金科、盛京能源和惠天房地产作为被告，向辽宁省沈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如下：

（1）请求判令被告时代金科偿还欠款本金207,500,000.00元。

（2）请求判令被告时代金科支付欠付的重组宽限补偿金从2020年6月16日至全部重组债务实际清

偿之日止以欠款本金207,500,000.00元为基准按18%年标准计算， 截至2020年8月29日重组宽限补偿

金暂计算为7,781,250.00元(207,500,000.00×18%×75天/360)。

（3） 请求判令被告时代金科支付违约金自2020年6月16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的违约金22,328.03

元（计算方式为：逾期支付的重组宽限补偿金7,442,677.84×万分之二/日×15天=22,328,03元）。

（4）请求判令被告时代金科支付违约金自2020年8月30日起至全部重组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欠

款本金207,500,000.00元为基准按 6%/年标准支付违约金。

（5）请求判令被告时代金科支付违约金自2020年8月30日起至全部重组宽限补偿金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以欠付的重组宽限补偿金7,781,250.00元为基准按每日万人之二的标准支付违约金。

（6）请求判令被告时代金科支付律师10万元。

以上几项请求暂合计 215,403,578.03元.

（7）请求判令原告对编号为辽(2019)沈阳市不动产证明第9000037号不动产登记证明的抵押物(坐

落东陵区天赐街7号，面积10030.1平方米，不动产证书号:东陵国用(2014)第1001号)享有优先受偿权。

（8）请求判令原告对编号辽宁Y06170007-3�号《质押协议》、编号辽宁Y06170007-7号《质押协

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质押物(定期存单，账户:422050100200067743，数额:800万)享有优先受偿权。

（9）请求判令被告盛京能源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10）请求判令由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

三、判决情况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于2021年1月27日做出判决如下:

1、确认被告时代金科应偿付原告华融资产债务为本金207,500,000.00元及截至2020年11月1日的

重组宽限补偿金重组宽限补偿金8,887,916.66元及违约金76,381.78元;

2、对以上债务原告华融资产对被告时代金科提供质押担保的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账户

422*********内存款800万元及利息享有优先受偿权;

3、原告华融资产在以上确认的被告时代金科应偿付原告华融资产债务及本案诉讼费及其他实现债

权费用范围内对被告惠天房地产名下位于沈阳市东陵区天赐街7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东陵国用(2014)第

1001号,面积10030.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享有第一顺位优先受偿权;

4、被告盛京能源在本金207,500,00.00元及截至2020年10月23日重组宽限补偿金7,954,166.66元

及违约金72,335.53元和诉讼费用范围内对被告时代金科应偿付原告华融资产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5、驳回原告华融资产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18,818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时代金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四、其他诉讼或仲裁事项

1、截止目前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或仲裁事项。

2、截止目前公司存在尚未披露的小额（累计占净资产10%以下）诉讼、仲裁事项，详见下文。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的诉讼事项

供暖设施漏水赔偿

（涉及57件）

360.83

23件已结案；1件驳回；10件撤诉；17件一审阶段；6

件二审阶段。

25件判决赔付78.10万元；

2件判第三方赔付。

合同欠款

（涉及36件）

5319.90

13件已结案；2件驳回；1件撤诉；7件一审阶段；3件

诉前；8件二审阶段；2件执行阶段。

25件判决赔付1871.67万

元

其他（涉及33件） 225.55

13件已结案；4件驳回；4件撤诉；1件调解；3件一审

阶段；8件二审阶段。

16件判决赔付27.36万元

合计 5906.28 — —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的诉讼事项

合同纠纷和追偿

（涉及61件）

1454.59

14件已结案；2件驳回；39件撤诉；2件一审阶段；2

件二审阶段；1件申请执行；1件发回重审。

15件判决被告偿还374.40

万元

合计 1454.59 — —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诉讼被告方之一沈阳惠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有其49%股权），因此

本次诉讼对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及债权的收回产生相应影响。 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刊

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2020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

号：2021-06）。

六、备查文件

1、盛京能源告知书

2、《民事判决书》（〔2020〕辽01民初1430号）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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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计划时间过半暨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宁波禾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乐投资” ）持有公司40,488,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49%；公司董事兼总经理陈红朝先生持有公司49,

195,5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32%；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翁江宏先生

持有公司6,491,4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6%。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0年10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了《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46）。 公司于2021年2月8日

分别收到禾乐投资、陈红朝先生、翁江宏先生关于减持进展的函告，自本次减持计划时间

区间起始日至本公告日，禾乐投资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共减持股份5,36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12%；翁江宏先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共减持股份239,544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05%；陈红朝先生尚未实施减持。 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

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宁波禾乐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40,488,000 8.49% IPO前取得：40,488,000股

陈红朝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49,195,500 10.32%

IPO前取得：49,098,0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97,500

股

翁江宏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6,491,400 1.36%

IPO前取得：6,384,0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07,4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宁 波 禾 乐

投 资 股 份

有限公司

5,360,000 1.12%

2020/11/9

～2021/2/8

集中竞价

交易 、大

宗交易

29.08-

39.16

173,403,737 35,128,000 7.37%

翁江宏 239,544 0.05%

2020/11/9

～2021/2/8

集中竞价

交易

33.08-

33.29

7,917,155 6,251,856 1.31%

陈红朝 0 0%

2020/11/9

～2021/2/8

集中竞价

交易

0-0 0 49,195,500 10.32%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系为释放公司股票的流动性，激励管理人员。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未来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减持主体将根据公司发展情况、市场情况、

股价表现以及监管政策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际减持数量、减持价格

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及股东将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进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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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A股限制

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3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并于2021年1月4日披露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指引》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公司针对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对激励

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作了登记， 并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激励计划披露前6个月 （2020年7月1日至

2020年12月31日，下同）买卖公司A股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就核查

对象在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买卖公司A股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2021年1月21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在

激励计划公布日前6个月，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不存在买卖公司A股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综上，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内幕信息知情

人登记管理及保密制度》等公司内部制度。 公司在制订激励计划的过程中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对知

悉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进行了限定，并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时进行了登记。 公司在激励计划公告前，未

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

买卖公司A股股票的行为或泄露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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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2月8日，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

称“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柯翔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取消或调整证券公司部分行政审批项目等事

项的公告》等相关规定，证券公司董事在任职前不再需要监管部门核准其任职资格。 自本次股东大会选

举通过其任职议案之日起，柯翔先生将接替徐清先生履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职责，任期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结束。 柯翔先生的任职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须报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备案。 柯翔先

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4日公告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1-001）。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徐清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公司也希

望他继续关心和支持公司的发展。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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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及议案于2021年2月

3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于2021年2月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13

人，实际参加董事13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

董事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同意关于调整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组成方案的议案。

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共3人）：周易先生、柯翔先生、王建文先生，其中：周易先生为合规与风险

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不作

调整。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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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2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139号南京华泰万丽酒店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8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73,278,19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094,056,45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879,221,73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21688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4.43241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9.784477

注：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投票的本公司股份总数为8,985,883,505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A

股股份90,766,495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张伟董事长主持。本

次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6人，因疫情影响或公务原因，周易、徐清、胡晓、汪涛4位董事和陈传

明、李志明、刘艳3位独立董事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3人，因公务原因，章明、于兰英、张晓红、范春燕4位监事未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3、 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兼董事会秘书张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孙含林、姜健

和公司首席财务官焦晓宁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及

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担任。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柯翔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0,532,854 99.562917 13,227,405 0.427510 296,200 0.009573

H股 856,156,308 97.376608 23,053,779 2.622067 11,651 0.001325

普通股合计： 3,936,689,162 99.079122 36,281,184 0.913130 307,851 0.00774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5,939,318 99.737654 7,915,141 0.255817 202,000 0.006529

H股 852,272,934 96.934925 22,251,953 2.530869 4,696,851 0.534206

普通股合计： 3,938,212,252 99.117456 30,167,094 0.759249 4,898,851 0.123295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9,556,103 99.208148 24,145,556 0.780385 354,800 0.011467

H股 821,605,764 93.446935 52,919,123 6.018859 4,696,851 0.534206

普通股合计： 3,891,161,867 97.933285 77,064,679 1.939574 5,051,651 0.127141

4、议案名称：关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43,702,497 95.140555 150,298,662 4.857658 55,300 0.001787

H股 561,175,142 63.826350 313,349,745 35.639444 4,696,851 0.534206

普通股合

计：

3,504,877,639 88.211232 463,648,407 11.669165 4,752,151 0.119603

5、议案名称：关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44,521,597 95.167029 149,497,662 4.831769 37,200 0.001202

H股 569,874,959 64.815840 304,649,928 34.649954 4,696,851 0.534206

普通股合

计：

3,514,396,556 88.450805 454,147,590 11.430048 4,734,051 0.119147

6、议案名称：关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44,536,597 95.167513 149,488,962 4.831488 30,900 0.000999

H股 569,874,959 64.815840 304,649,928 34.649954 4,696,851 0.534206

普通股合

计：

3,514,411,556 88.451183 454,138,890 11.429828 4,727,751 0.118989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44,520,997 95.167009 149,483,762 4.831320 51,700 0.001671

H股 569,874,959 64.815840 304,649,928 34.649954 4,696,851 0.534206

普通股合

计：

3,514,395,956 88.450790 454,133,690 11.429698 4,748,551 0.11951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现将本次股东大会中，本公司A股股东中持股比例5%

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披露如下：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柯翔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执行董事的议案

1,809,460,018 99.258161 13,227,405 0.725591 296,200 0.016248

2

关于公司境内外债务

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

1,814,866,482 99.554733 7,915,141 0.434186 202,000 0.011081

3

关于修订《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798,483,267 98.656030 24,145,556 1.324508 354,800 0.019462

4

关于《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

股票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

的议案

1,672,629,661 91.752314 150,298,662 8.244652 55,300 0.003034

5

关于《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

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管

理办法》的议案

1,673,448,761 91.797246 149,497,662 8.200713 37,200 0.002041

6

关于《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

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

1,673,463,761 91.798069 149,488,962 8.200236 30,900 0.001695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A

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1,673,448,161 91.797213 149,483,762 8.199951 51,700 0.00283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2、3、4、5、6、7为特别决议议案， 以上议案均获得了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形。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磊、陈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9日


